附件：

承诺函

某部、河南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：

1、我单位在此承诺：我单位为符合贵单位招标公告所规定的合格投标人，在本项目投标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，招标人可对所有资料进行核实，如若发现我单位提供资料与事实不符，我单位愿意接受招标人任何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中标资格，没收投标保证金，三年内不得参加招标人采购活动等。

2、我单位承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财务状况良好，且没有处于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，具有履行合同所须的专业技术能力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，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；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、违纪行为，愿意接受招标人各项管理规定、相关要求等；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代理人均无行贿记录。

3、我单位承诺具备满足本项目的人员配备、采购供货能力，并无条件承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工作不到位而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4、我单位承诺不是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；也不存在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参加本项目投标。在本项目中不存在串通投标。
5、我单位承诺本次投标没有与其它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本项目的投标；中标后也决不以任何方式进行分包或转包。

6、我单位承诺对参与本项目过程中获悉的一切内容均负有保密义务，不随意进行传播和交流讨论，如有发现，我单位愿意承担一切不利风险。
法人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：

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：

投标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

